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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上会师报字(2020)第 6668 号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

瑞基因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执行了鉴证工作。 

 

一、管理层的责任 

贝瑞基因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编制《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保证《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为我们的鉴证工作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口头证言以及其他必要的证据等。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发表鉴证结论。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

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

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贝瑞基因公司编制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

贝瑞基因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贝瑞基因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的规定，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方案 

公司前身为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仪表”），2016年12月20日，天兴仪

表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天兴仪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的方案。根据该方案，天兴仪表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向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瑞和康股份”）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购买贝瑞和康股份100%股

权；同时，天兴仪表将截止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的扣除货币资金、应收票据、短期借

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以外的资产与负债出售给成都通宇车用配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

宇配件”），通宇配件以现金方式支付对价。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6]第QDV1108号评估报告，截止

评估基准日，天兴仪表拟购买资产100%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430,590.29万元，以该评估价值为

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430,000.00万元。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天兴仪表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1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天兴仪表股票

均价的90%，据此计算，天兴仪表向贝瑞和康股份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203,405,865股。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2016]266号评估报告，截止评估

基准日，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29,652.10万元。根据《资产出售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

协商，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作价为人民币29,652.10万元。 

2017年4月14日，天兴仪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董事会根据天兴仪表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君联茂林等相关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协议书>的议案》等与

本次方案调整相关的议案，同意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2、重大资产重组审批 

2017年4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2017年第19次会议审核通过本次交易。  



 

 

2017年5月27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证监许可[2017]811号《关于核准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高扬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3、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及发行过程 

2017年6月9日，贝瑞和康股份性质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后，贝瑞和康股份名称变更为北京贝瑞和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贝瑞和康”），变更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91110114554825645N。 

2017年6月15日，贝瑞和康完成其100%股权登记至天兴仪表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7年6月15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XYZH/2017BJA 50270号《验

资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6月15日止，公司已向高扬等29名自然人及企业发行203,405,865股股份，

变更后的股本为354,605,865.00元。 

2017年6月22日，公司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

关登记材料，并于2017年6月30日取得《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向贝瑞和康股份原全体

股东发行股份认购资产总计发行的203,405,86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将于上市日的前一

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2017年7月20日，天兴仪表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和《关

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 

2017年8月9日，天兴仪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变更后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91510112633134930L。天兴仪表名称由“成都天兴仪表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由151,200,000.00元

变更为354,605,865.00元，高扬等贝瑞和康股份原股东成为本公司股东。 

2017年8月10日，公司发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

股份上市报告书》，公告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出售及新增股份上市的情况，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资产交割确认书》的约定，截至2017年8月22日，通宇配件已向天

兴仪表支付了29,652.10万元出售资产转让价款。 

公司股票自2017年8月28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天仪”变更为“贝瑞基因”，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710”。 

本次交易完成后，高扬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2017年度本公司发行203,405,86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购买贝瑞和康股份100%股权，未涉

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以前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中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闲置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承诺利润的情况说明 

2016年12月，天兴仪表与高扬、侯颖、周大岳、王冬、田凤、张建光、任媛媛、王珺、周可、

刘宏飞、赵菁菁、张牡莲、龚玉菱、黄海涛、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

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开

博裕一期（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市百利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康士

金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理成增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21名贝瑞和康股

份股东（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主体”）签署《业绩补偿协议》。各方同意，在《拟购买资产评估

报告》的基础上，补偿义务主体承诺贝瑞和康股份 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净利润（“净

利润”特指贝瑞和康股份相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人民币22,840.00 万元、人民币30,920.00万元、人民币40,450.00 万元。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如发生实现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而需要补偿义务主体进行补偿的

情形，业绩补偿期内各年度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义务主体当年应补偿金额=[（截止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利润数－截止当年期末累积实现利

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利润之和]×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上述公式所称承诺期为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

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认购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7年6月15日，贝瑞和康完成其100%股权登记至天兴仪表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认购股份的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 230,064.37 185,439.61 149,060.04 

负债 33,913.74 34,993.05 23,402.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5,651.78 147,946.80 124,767.72 

上述2017、2018、2019年数据系引自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贝瑞和康2017

年、2018年、2019年的财务报告，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各年度数据于2018

年4月11日出具上会师报字（2018）第2853号审计报告、2019年4月23日出具上会师报字（2019）

第2866号审计报告、2020年4月14日出具上会师报字（2020）第1766号审计报告。 

（三）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 

贝瑞和康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技术开发；技术检测；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开发；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仪器仪表、医疗器械 I 类、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零售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

研究与试验发展；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贝瑞和康生产经营稳定，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五、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3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3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资金总额比例： —— 2017年度：430,00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使用

状态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异 

 

1  
购买贝瑞和康

股份100%股权 

购买贝瑞和康

股份100%股权 
430,000.00 430,000.00 430,000.00 430,000.00 430,000.00 430,000.00 ——  2017年6月 

 

 

 

 

 

 

 

 



 

 

附件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至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业绩承诺（注1）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购买贝瑞和康股份100%

股权 
不适用 23,273.55 31,973.31 39,718.65 注2 

注1：业绩承诺系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贝瑞和康在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注2：业绩承诺期内贝瑞和康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4,965.51 万元，不低于三年累计

94,210.00 万元，已完成相关业绩承诺。 

 


